通則：
1、 投標廠商資格：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 廠商納稅之證明。

3. 廠商信用之證明。                    
2、 資格、規格若經審查不符本會需求，則不得參與該案投標。
3、 本購案設備須含有全套正本之使用手冊貳套（或正本一套及影印本一套）、維修手冊一套（原廠若無法提供，需由原廠出具證明文件），不得以電子檔文件替代，所需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4、 立約商於交貨時應檢附原廠證明，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
5、 立約商需負責施工及整合，並於本會指定之完工日前完工及測試，裝機時若無法達成系統功能需求時，立約商增加設備所需之費用，需自行負擔，不得向本會要求追加任何費用。其施工所需之線材、端子皆由立約商負擔，使用的端子、線材種類需經本會同意。
6、 立約商應負完全施工責任，任何系統缺失均應負責改善，系統完工立約商需提供系統完工圖二份及電子檔（visio檔，需標示線號）。
7、 立約商需負責本案設備與本會提供的影音設備的整合與安裝，所需之安裝材料及其他費用由立約商負擔。
8、 立約商需依據安裝現場狀況配合修改本會提供的控制台，若無法修改，立約商需提供新的控制台與本會，費用由立約商負擔。

9、 剪輯機(Editor)可以是單機也可以與視訊切換器合併。
10、 本案所有設備的功能，廠商若需以多台機器組合來達成本會功能要求，需提出計劃經本會認可。

11、 交貨：

（1） 設備於簽約日起算3個月（含國定及例假日）內交貨，立約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運達本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2） 設備於簽約日起算4個月內安裝測試完成。
（3） 立約商未依上述條規定期限完成交貨、安裝，每延遲一日應按契約總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記課逾期違約金。

12、 驗收方法：
（1） 以設備功能測試，立約商需派遣工程師協同作業，確認系統穩定後，方可完成驗收。

（2） 設備穩定性測試：一個月

13、 保固：
（1） 立約商應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三年，所有設備在正常使用下之任何故障，立約商均應負責維修，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

（2） 立約商提供契約總價百分之五的相對保證為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3） 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8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二十四小時內找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或提出解決方案。

（4）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本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5） 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一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6） 立約商應於保固期滿後三年內保證充足之零件供應，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三星期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六星期內交貨。

14、 訓練：
   由立約商派員在本會所指定之地點實施，分二梯次各為期二天。
15、 付款方式：
系統驗收合格後憑立約商出具之統一發票由公視基金會支付。

設備規格

1、 視訊切換器
1. 支援信號格式SDI：SD-SD/HD-SDI；NTSC ; 525/59.94i;1080/59.94i
須符合SMPTE259-C/SMPTE292 , 270Mbps/1.485Gbps.
信號取樣：4 : 2 : 2 ; 10 bit
2. INPUT : SDI * 8 ; 75Ω terminated ; BNC Connector
OUT : PGM ; PREVIEW ; AUX ; clean feed ; SDI；75Ω; BNC Connector
3. Reference Input : black burst ; 75Ω terminated ; BNC Connector
4. PGM Analog video o/p *1；NTSC；1Vp-p ; 75Ω; BNC Connector
5. GPI Input * 8 

6. internal color background generator *1
7. 一組ME; 具有linear ; luminance ; pattern key功能
Transition須有cut ; dissolve ; wipe

含DSK在內至少有KEY*3

8. 一組Chroma Key

9. 具有wipe pattern 至少10組
10. 具有Effect Memory 100組記憶
11. 縱橫比：可選擇4:3/16:9

12. 具有frame memory功能 ; 2個輸出
13. position joyistic * 1

14. RS-422 port for Editor

15. 主機及控制面板各具有備份電源
2、 剪輯機(Editor)
1. 可以搖控視訊切換器、混音器、錄放影機等影音設備進行聲音、影像線性剪輯。
2. 設備包括主機、VGA螢幕、操作面板。
3. 設備PROTOCOL需包括

Video Switcher：本案採購之視訊切換器、GVG Kayak、SONY Switcher
Mixer：Yamaha O3D、Yamaha DM1000
VTR：IMX、Digital Betacam、HDcam等系列的錄放影機

4. 至少6個RS-422 Port;至少可以同時遙控4台錄放影機。
5. GPI O/P*8。
6. EDLCapacity：至少900以上
7. 支援DF;NDF TC
8. 具有 Preview switcher Control
9. 支援Multiple Recorder功能
10. 具有MARCO功能
11. 可讀取及輸出 SONY EDL FORMAT

12. 具有Auto Preread
13. 具有VARI-SPEED控制
設備數量

	項次
	設備
	數量
	備註

	1
	視訊切換器
	1
	

	2
	剪輯機(Editor)
	1
	


